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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研訓院 

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借使用規定 
民國 95 年 2 月 20 日訂定 

民國 104 年 6 月 22 日修訂 

民國 107 年 7 月 20 日修訂 

一、租用說明： 

(一)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院，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30 號 3、

5 樓) 提供 3、5 樓場地及設備出租，每間租用場地桌椅數量以「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

務中心場地租用收費標準」(如附件一)所列標準容量為限，額外需求或現場追加桌椅費

用另計。 

(二)租用單位應先行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確認本院可提供需求日期與場地，並由本院提供場

地租用契約(如附件二)，租用單位填寫並簽名確認後，傳真或寄送電子郵件至本院再次

確認即可。 

(三)各樓層貴賓室(講師休息室)及休息區，可供該樓層講師與來賓休息之用，不單獨出租。 

(四)如多單位洽訂同一場次，原保留單位享優先付款確認租用之權利，如原保留單位無法付

款確認租用，將以其他單位付款先後決定。 

(五)租用單位完成租用手續後，欲變更(取消)租用日期或場地時，應以書面資料於租用日前

三個工作日通知本院。 

(六)租用期間除原有設備外，場地布置應經本院同意後在不破壞或變動原有設施與設備之情

形下，由租用單位自行處理 

(七)租用單位若攜帶自有貴重器材、設備進入場地，應自行妥善保管，本院不負保管責任；

租用單位應視活動需要投保相關保險，其承包廠商任何施工或活動進行期間，所造成財

物損失和人員傷亡，概由租用單位負擔所有後續責任。 

(八)租用單位在租借場地時間內(含進出場)若發生因債務、個人恩怨或私人糾紛，致他人至

本院進行抗議或鬧事而影響本院正常活動時，本院有權中止活動之進行，所繳納之費用

概不退還。本院若因而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租用單位應負一切賠償責任。 

(九)未完成租用場地繳款前，租用單位不得在新聞媒體或其他宣傳品上發布場地相關訊息。 

二、各場地活動租借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本院舉辦之活動。 

(二)院外單位與本院合辦之活動。 

(三)租用單位之活動。 

如有租借使用時段衝突時則先行協調，若無法協調由本院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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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用單位如有發生下列情事，經本院查證屬實後，本院有權停止使用，租用單位所繳之費用

亦不退還；如租用單位有涉及違法事項者並依法處理： 

(一)活動內容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者。 

(二)活動內容與原申請內容不符或違反該場地之用途者。 

(三)租用單位將場地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活動有損本院建築、設備及人員安全之虞者。 

(五)違反本規定者。 

(六)場地活動進行之音量已妨礙其他場地活動之進行。 

四、禁止事項： 

(一)本大樓全面禁止吸菸。 

(二)禁止攜帶違禁品、易燃物、易爆物等危險物品及寵物進入本院。 

(三)研訓大樓內嚴禁使用爆竹、爆點、碎彩紙、金粉、噴膠、煙霧、煙火、敲鑼擊鼓等特效。 

(四)嚴禁本院工作人員及特約廠商之外人員操作空調、照明、機電及視聽設備。 

(五)八歲以下孩童除因活動性質所需並事先向本院申請外，一律禁止進入活動場地。 

(六)禁止自行於門窗牆壁等建物表面上，進行任何粘、貼、釘、掛文宣海報等行為，以及擅

接或改變電源線路及使用其他電器設備。如須改變原狀或加以佈置，若未先徵求本院同

意，本院有權要求租用單位拆除會場之佈置。 

(七)租用單位所有器材或佈置，僅限於租用範圍及本院指定之區域內，並禁止於本院公共區

域散發宣傳品及進行促銷活動。 

(八)禁止競選活動。 

五、本院所提供之各項出租設備，租用單位於出租期間無法使用或瑕疵時，本院負補償責任。惟

最高補償金額，以向租用單位所收取之場租總額為限。 

六、如因不可抗力或突發因素而無法對外開放租用時，本院得取消租用申請。 

七、本院如遇特殊情形必須取消已租用場地時，由本院承辦人通知租用單位改期或另協調其他場

地提供使用。無法改期或無適當場地可用，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

求賠償。 

八、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本院依高雄市政府之公告停止上班即休館。 

九、如有未盡事宜，本院保有隨時修改之權利。 

十、場地租用事項，請電洽服務人員余先生：07-2112929 分機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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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用收費標準 
 

一、各場地租用收費、設備與可容納人數 

租用場地 收費(含稅) 設備內容 容量 

3333 樓樓樓樓    

301 電腦教室 

每時段 

6,000 元 

4500 流明單槍投影設備、120 吋布幕*2、電腦（含液晶螢幕）、資

訊講桌 1 組、無線麥克風*2、講師高腳椅、電腦桌椅 50 組。 

※僅提供 WORD、EXCEL、POWERPOINT 及上網環境。 

50 人 

3333 樓樓樓樓    

302 教室 

每時段 

5,000 元 

4500 流明單槍投影設備、120 吋布幕、電腦（含液晶螢幕）、資訊

講桌 1 組、無線麥克風*2、有線麥克風*1、講師高腳椅、學員桌

22 張、學員椅 44 張 

44 人 

5555 樓樓樓樓    

501 教室 

每時段 

25,000 元 

4500 流明單槍投影設備、120 吋布幕*2、100 吋布幕*1、電腦（含

液晶螢幕）、資訊講桌 1組、無線麥克風*4、有線麥克風*1、講師

高腳椅、學員桌 66 張、學員椅 132 張 

132 人 

5555 樓樓樓樓    

502 教室 

每時段 

2,500 元 

4500 流明單槍投影設備、80 吋布幕、電腦（含液晶螢幕）、資訊

講桌 1 組、無線 MIC*2、講師高腳椅、學員桌 11 張、學員椅 22

張 

22 人 

註:以上為場地收費定價，會場費用係依據實際簽訂之合約金額為準。 

二、收費計算說明： 

(一)場地租用分為上午(8 點至 12 點)、下午(13 點至 17 點)及晚間(18 點至 22 點)共三個時段，

收費標準係依每時段計算，並酌收 10%清潔費。 

(二)前項時段已含租用單位佈置會場及恢復原狀時間，若需提前於前一時段使用場地佈置會

場，該使用時段以收費標準 5 折計算。 

(三)租用單位超過場地租用時間 30 分鐘內不另收費，30 分鐘(含)以上則依比例計算(如原活動

規劃已跨時段則不適用此條款)。如因超過場地租用時間，影響下一時段活動進行時，本

院有權要求租用單位立即中止活動之進行。 

(四)如需租借其他設備及服務，收費標準如下： 

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桌椅佈置 1,000 元/每次 課桌椅佈置有特殊需求可代為布置。 

錄音錄影 1,000 元/每時段 固定式設備 

課桌 200 元/每張每時段 寬 150cm*長 50cm 

課椅 100 元/每張每時段  

代訂會議點心/水果/餐盒 依照人數及預算辦理  

黑白影印【A4】/【A3】 2 元/4 元 每面 

彩色影印【A4】/【A3】 10 元/20 元 每面 

傳真【國內】/【國際】 15 元/ 80 元 每面 

掃瞄 15 元/每面 不分尺寸，檔案以 Email 方式傳送。 

三、場地租用事宜聯絡窗口，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 

余先生 Email：msu1254@tabf.org.tw、電話： (07)211-2928 分機 303 

 

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借使用規定-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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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用契約 
租 用 單 位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聯 絡 人  連 絡 方 式 
電話： 
E-mail： 

租 用 日 期  租 用 時 間  

費用明細 

項目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金 額 總 計 (含稅價) 

發票寄送地址：                                         收件人： 

開立發票：□二聯式； 

□三聯式、抬頭：                             統一編號： 

下列付款方式擇一即可。 

●轉帳/匯款： 

本院帳號：(008)華南銀行營業部１００１６０１７３４７４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完成轉帳(匯款)後，請將存根聯同本表一併 Email：msu@tabf.org.tw。 

 

●現金付款：請註明交付日期___________。 

備註： 

 

 

 

※租用單位代表人確認其上之資料無誤後簽名回傳(E-mail 或傳真)，始得保留場地預約 ,付款完成即為確定租借場地。 

承辦人：余哲睿，查詢專線：(07)211-2928#303，傳真專線：(07)215-8580 

E-mail：msu1254@tabf.org.tw 

 

 

 

本人代表租用單位本人代表租用單位本人代表租用單位本人代表租用單位，，，，已詳閱並同意遵守已詳閱並同意遵守已詳閱並同意遵守已詳閱並同意遵守「「「「台灣金融研訓院研訓南部服務中心台灣金融研訓院研訓南部服務中心台灣金融研訓院研訓南部服務中心台灣金融研訓院研訓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借使用規場地租借使用規場地租借使用規場地租借使用規

定定定定」」」」，，，，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容容容容內內內內容不得與競選活動相關容不得與競選活動相關容不得與競選活動相關容不得與競選活動相關、、、、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違背法令規定及善良風俗。。。。    

 

租用單位代表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灣金融研訓南部服務中心場地租借使用規定-附件二 


